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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工装模具开发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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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甲方）：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中路5号12幢1层
法定代表人：徐和谊
项目联系人：张光辉
联系方式电话：13513224450                E-mail: zhangguanghui@bjev.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大兴区亦庄东环中路5号
电话：010-80278085-8800                   传真：
电子信箱：

受托方(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流村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项目联系人：白桦
联系方式电话：18601235516                E-mail:baihua@bjghrc.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流村工业园区
电话：010-89774862                       传真：
电子信箱：


本合同由商务条款、通用条款及相关附件共同组成（包含但不限于就合同文件所做的修订或者补充）；通用条款不明确的、通用条款需要商务条款具体详细约定的或者通用条款需要引用商务条款的，详见相关商务条款约定。
商务条款

1. 前期准备
甲方委托乙方就【 C50EB 】车型【 C13 】项目进行开发【 后排座椅 】产品，在双方合作磋商期间，乙方已向甲方详细了解了所涉车型、项目的大致客户群体、主要用途等，通过自身对当前技术能力和市场使用需求的了解和预测，与甲方签订本合同及相关附件。
2. 开发内容
2.1工装模具名称：【 后座椅左靠背发泡、右靠背发泡、座垫发泡 】。
2.2技术文件交付：【 产品数据、零部件性能试验报告、材料试验报告 】。
2.3开发进度：【 2020.3.30前提交产品数据，2020.7.30前提交零部件性能试验报告、材料试验报告】。
2.4开发产品交付时间及地点：【 2020.7.30，北京 】。

3. 工装模具费用
3.1本合同约定开发的工装模具费用共计为：不含税【 142,300.00 】元（大写：【 壹拾肆万贰仟叁佰圆整 】人民币），具体金额、发票类别、税种、税率等明细，详见附件三。若本合同签订后，国家税收政策发生变化的，双方应当根据最新的法律及国家规定，协商调整开发费用。
3.2 工装模具费用的支付方式与期限
3.2.1工装模具费用的采用第【 2 】途径支付，付款方式为电汇或承兑汇票。
（1）途径一（全部摊销）；
工装模具费用按照【    】万台摊销；
（2）途径二（部分支付+部分摊销）；
甲方按照约定支付工装模具费用，不含税【 71,150.00 】元（大写：【 柒万壹仟壹佰伍拾圆整 】人民币）；剩余部分费用按照【 1 】万台摊销，不含税【 71,150.00 】元（大写：【 柒万壹仟壹佰伍拾圆整 】人民币）；
（3）途径三（全部支付）；
     工装模具费用不进行分摊，甲方直接向乙方支付工装模具费用。
3.2.2双方约定按照上述途径二或三的，则按照如下阶段进行支付：
第一阶段：双方合同签字盖章, 及甲方正式下发《零部件开发-开模指令》后，甲方向乙方支付费用的【 30 】%，不含税【 21,345.00 】元（大写【 贰万壹仟叁佰肆拾伍圆整 】人民币）；
第二阶段：甲方完成对乙方零部件PPAP认可，确认符合《技术协议》要求且经乙方申请甲方签署《PPAP 认可报告》后，甲方支付费用的【 30 】%，不含税【 21,345.00 】元（大写【 贰万壹仟叁佰肆拾伍圆整 】人民币）；
第三阶段：甲方完成对乙方的工装模具验收合格并签署《零部件工装模具验收报告》后，甲方支付费用的【 30 】%，不含税【 21,345.00 】元（大写【 贰万壹仟叁佰肆拾伍圆整 】人民币）；
3.2.3工装模具费用的【 10 】%，不含税【 7,115.00 】元（大写【 柒仟壹佰壹拾伍圆整 】人民币），待乙方批量供货交付后3个月后，无重大产品质量问题，即可支付此笔费用。
3.3甲方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当提前向甲方开具对应合法有效发票，并于第三阶段付款前开具全额发票，最终发票金额为零部件工装模具终认可报告中双方确认金额，否则所发生的付款延迟，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5．工装模具验收
双方于工装模具开发完成后，乙方提供【 2 】套试装零部件作为验收之用。
6. 样件采购
6.1 甲乙双方确认，本合同项下样件【 是 】（选择：是/否）需要进行样件采购，采购产品明细表详见《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
6.2乙方对所供样件质保期为验收合格后【 36 】个月。
6.3 样件交付的形式及数量：【 依甲方订单要求 】。交付时间及地点：【 依甲方订单要求 】。
6.4 样件付款方式及条件：【 依双方签订《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 】。
7. 技术风险
甲乙双方确认，本合同项下零部件开发【 是 】（选择：是/否）需要适用技术风险条款。
13.  保密
保密期为合同有效期间及终止之日起【 5 】年。
17．通讯联系
双方确定，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指定【 张光辉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乙方指定【 白桦 】为乙方项目联系人。
19. 其他
本合同附件（附件一《零部件技术标准协议》、附件二《开发进度表》、附件三《工装模具费明细表》）构成本合同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有与本合同不符之处，以本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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